
股票简称:美的集团 股票代码:000333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6号美的总部大楼B区26-28楼)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全文。

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美的集团股东宁波美晟及方洪波、黄健、蔡其武、袁利群、黄晓明、栗建伟、郑伟康承诺：自美

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美的集团股东珠海融睿、鼎晖嘉泰、鼎晖美泰、鼎晖绚彩及佳昭控股均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报告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上市审批情况

（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

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 本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４

号文核准。

（三）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３

］

３１４

号）同意，美的

集团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证券简称为“美的集团”，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３３３

”。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三）股票简称：美的集团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０３３３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１

，

６８６

，

３２３

，

３８９

股

（六）本次发行的股份数：

６８６

，

３２３

，

３８９

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美的集团股东宁波美晟及方洪波、黄健、蔡其武、袁利群、黄晓明、栗建伟、郑伟康承诺：自美

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美的集团股东珠海融睿、鼎晖嘉泰、鼎晖美泰、鼎晖绚彩及佳昭控股均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八）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１

、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美的电器财务总监陈建武持有美的电器

１

，

８００

股，陈建武已出具承诺，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

份。

２

、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美的集团监事廖文坚持有美的电器

７

，

０００

股，廖文坚已出具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本人担任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美的集团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美的集团股份。

３

、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美的电器董事会秘书江鹏之母亲黄腊珍持有美的电器

７

，

１００

股，黄腊珍已出具承诺，自美的集

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

部分股份。

除上述外，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无其他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九）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的股份共计

６８６

，

３１７

，

９０９

股，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十）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美的控股

５９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４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宁波美晟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方洪波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黄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袁利群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蔡其武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黄晓明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栗建伟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郑伟康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珠海融睿

１２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２％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鼎晖嘉泰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鼎晖美泰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鼎晖绚彩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佳昭控股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黄腊珍

２

，

４４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廖文坚

２

，

４１３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陈建武

６２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其他流通股股份

６８６

，

３１７

，

９０９ ４０．７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合计

１

，

６８６

，

３２３

，

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黄腊珍、廖文坚、陈建武以及其他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为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股东持股数未考虑零

碎股处理影响。

注

２

：根据黄腊珍、廖文坚、陈建武的自愿锁定承诺，其上述所持股份将锁定为“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

Ｍｉｄｅａ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三）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四）法定代表人：方洪波

（五）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６

号美的总部大楼

Ｂ

区

２６－２８

楼

（六）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家用电器、电机及零部件；从事家用电器、家电原材料及零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加工业务（不设

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规定办理）；信息技术服务；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及管理

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工业产品设计；酒店管理；广告代理；物业管理；企业所需的

工程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销售和推广。 （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需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证明经营）

（七）主营业务：以家电产业为主，涉足电机、物流等领域，旗下分为四大业务板块，分别为大家电、小家电、电机及物流

（八）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Ｃ３８

）

（九）电话：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８８８８

（十）传真：

０７５７－２６６５４０１１

（十一）电子邮箱：

ｇｒｏｕｐｉｒ＠ｍｉｄｅａ．ｃｏｍ．ｃｎ

（十二）董事会秘书：李飞德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１

、董事

美的集团本届董事会由

１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 美的集团现任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董事提名人 本届任职期限

方洪波 董事长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黄健 董事

、

总裁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蔡其武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袁利群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

财务总监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黄晓明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栗建伟 董事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何剑锋 董事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徐海 董事 珠海融睿

、

佳昭控股

２０１３．３．４－２０１５．８．２４

胡晓玲 董事 鼎晖嘉泰

、

鼎晖美泰

、

鼎晖绚彩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李飞德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３１－２０１５．８．２４

吴世农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３．３．４－２０１５．８．２４

符正平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３．３．４－２０１５．８．２４

朱桂龙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３．３．４－２０１５．８．２４

郭学进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３．３．４－２０１５．８．２４

黎文靖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３．３．４－２０１５．８．２４

２

、监事

美的集团本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２

人，职工代表监事

１

人。 美的集团本届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提名人 本届任职期限

曾巧 监事会主席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郑伟康 监事 美的控股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廖文坚 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３

、高级管理人员

美的集团目前共有

５

名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任职期间

黄健 总裁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蔡其武 高级副总裁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袁利群 高级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黄晓明 高级副总裁

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０１５．８．２４

李飞德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２．８．３１－２０１５．８．２４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投资情况

１

、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见下表：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直接持股比例

方洪波 董事长

２．１３％

黄健 董事

、

总裁

１．７８％

蔡其武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１．４２％

袁利群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１．１９％

黄晓明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１．１９％

栗建伟 董事

１．１９％

郑伟康 监事

０．５９％

廖文坚 监事

０．００％

２

、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见下表：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持股主体 在持股公司持股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黄晓明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宁波美晟

１３．００％

宁波美晟持有美的集团

１．７８％

的股权

李飞德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宁波美晟

１．３３％

曾巧 监事会主席 宁波美晟

１．３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见下表：

姓名 亲属关系说明 持股主体 在持股公司持股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何享健 董事何剑锋之父 美的控股

９４．５５％

美的控股持有美的集团

３５．４９％

的股权

卢德燕 董事何剑锋之妻 美的控股

5.45%

除上述直接及间接持股情况外，美的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美的控股，该公司系何享健先生控制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该公司在本次合并前持有本公司

５９

，

８５０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合并前总股本的

５９．８５％

。 何享健先生是美

的控股的控股股东，其出资额为

３１

，

２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９４．５５％

，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公司控股股东美的控股的基本

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蓬莱路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何享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制造业、商业进行投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营、专控项目）；计算机软

件、硬件开发；工业产品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及咨询服务；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房地

产中介服务，运输代理服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美的控股的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何享健

３１

，

２００ ９４．５５％

卢德燕

１

，

８００ ５．４５％

合计

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美的控股的股东卢德燕为何享健的儿媳。

美的控股经佛山市智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１

，

５１１

，

２０２．０６

净资产

４

，

６６７

，

５０７．６１

净利润

６３２

，

０８５．８７

（二）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美的集团以外，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住所 经营范围

／

主营业务

１

宁 波 开 联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何 享 健

７０％

、

美的

控股

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７

，

２１３ ７

，

２１３

宁 波 市 北 仑

区梅山盐场

１

号 办 公 楼 五

号

１６１

室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家用电器

及其零配件的批发

、

零售

；

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

；

计算机软件

、

硬件开发

；

房地产开发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

２

宁 波 普 罗 非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美 的 控 股

５１％

、

何享

健

４９％

２０１０－７－１３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北 仑 区 梅 山

盐场

１

号办公

楼四号

３４１

室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家用电器

、

五

金制品的批发

、

零售

（

上述经营范围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３

佛 山 市 美 的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宁 波 普 罗

非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７－２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北

滘 居 委 会 蓬

莱 路 工 业 大

道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国内商业

；

物

资供销业

（

经营范围不含法律

、

行政

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

可的项目

）

４

广 东 美 隆 堡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美 的 控 股

８０％

２０１２－４－２８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美

的大道

６

号美

的 总 部 大 楼

Ｂ

区

２９

楼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

（

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

）；

葡萄种植

（

种植地点另

设

）；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

业务

（

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５

宁 夏 美 御 酒

业有限公司

广 东 美 隆

堡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银 川 市 兴 庆

区 南 熏 东 街

北 侧 中 心 巷

东 侧 富 力 中

心 商 务 综 合

楼

葡萄种植

６

Ｍｉｌｏｎ Ｗ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美隆

堡 国 际 酒 业

有限公司

）

广 东 美 隆

堡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１２－６－１３

美元

１００

美元

１００

香 港 九 龙 广

东 道 九 号 海

港 城 港 威 大

厦

６

座

３９

楼

３９０５－１１

室

酒业投资控股公司

７

佛 山 美 的 发

展

美 的 控 股

９８％

２０１０－４－１４ ３３０

，

０００ ３３０

，

００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北

滘 居 委 会 工

业大道

对制造业

、

商业

、

房地产业进行投

资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法

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

应经许可的项目

）；

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

，

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

计算

机软件

、

硬件开发

；

家电产品的安

装

、

维修及售后服务

；

工业产品设

计

。

房地产营销规划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销售

、

出租

（

凭有效的资质证

或批准证明经营

）

８

Ｍｉｄｅ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ＢＶＩ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美 的 建 业

（

英属维京群

岛

）

有 限 公

司

）

美 的 发 展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

美元

３

美元

３

英 属 维 京 群

岛

投资控股

９

株 洲 市 美 的

物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佛 山 市 美

的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５０ ５０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天 元 区 黄

河 北 路 延 伸

段 栗 雨 工 业

园 高 科 标 准

厂 房

Ａ１

栋

３

楼

物业管理服务

（

凭资质证经营

）

１０

贵 阳 市 美 的

物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佛 山 市 美

的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１ ５０ ５０

贵 阳 市 金 阳

新区新桥街

５

号

物业管理服务

。 （

以上经营项目涉及

行政许可的须持行政许可证方可经

营

）

１１

佛 山 市 美 的

房 地 产 发 展

有限公司

佛 山 美 的

发展

１００％

１９９８－８－１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美

的 工 业 城 东

区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销售

、

出租

；

物业

管理

；

房地产营销策划

（

涉及行政许

可证的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证

书经营

）

１２

佛 山 市 美 的

物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佛 山 美 的

发展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１－３１ ５００ ５０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东

风路

４１

号

物业租售代理

、

管理咨询服务

，

康乐

健身服务

、

商务代理服务

、

家政服

务

，

承接环境绿化工程

，

销售

：

花木

；

物业租赁服务

１３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君 兰 高 尔

夫 发 展 有 限

公司

佛 山 美 的

发展

１００％

１９９４－９－１５ １８

，

８５０ １８

，

８５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广

珠 公 路 林 头

大 桥 侧 益 丰

围

建设

、

经营

１８

洞高尔夫球场及其配

套服务设施

１４

佛 山 市 绿 茵

轩 饮 食 服 务

有限公司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君 兰

高 尔 夫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５０ ５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君

兰 高 尔 夫 俱

乐部生活村

饮食服务

（

须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

１５

佛 山 威 尚 科

技

美 的 控 股

８４％

、

７

位自

然人

１６％

１９９８－４－１５ ３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北 滘 镇 蓬

莱 路 美 的 科

技大楼首层

对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

投资

、

控股

，

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即咨询服务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国家政

策规定的专控

、

专营商品

）

１６

宁波安富

佛 山 威 尚

科技

１００％

２０１０－９－８ ２９

，

６０９．５１９６ ２９

，

６０９．５１９６

北 仑 区 梅 山

盐场

１

号办公

楼五号

１１４

室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家用电器

、

五

金制品的批发

、

零售

。 （

上述经营范

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

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１７

宁 波 美 域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普通合 伙

：

宁 波 普 罗

非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有 限 合

伙

：

何享健

２０１２－９－４

——— ———

北 仑 区 梅 山

盐场

１

号办公

楼七号

５０９

室

股权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８８

，

３４４

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美的控股

５９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４９％

２

珠海融睿

１２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２％

３

方洪波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４

鼎晖嘉泰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５％

５

宁波美晟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黄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６

鼎晖美泰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袁利群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７

鼎晖绚彩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２１

，

３３６

，

８７３ １．２７％

９

蔡其武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黄晓明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栗建伟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１０

宁波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

，

３８０

，

６９７ １．１５％

合 计

１

，

０１９

，

２１７

，

５７０ ６０．４４％

注：股东持股数未考虑零碎股处理影响。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６８６

，

３２３

，

３８９

股

二、发行价格：

４４．５６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换股发行，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用于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用以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无募集资金。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安排，美的电器换股股权登记

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美的电器股票将实施换股转换成美的集团发行的

Ａ

股股票。上述转换完成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对公司换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鉴于美的集团本次发行股份全部用于吸收合并美的电器，且美的集团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４

号文核准，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３

］

３１４

号），同意美的集团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联

合保荐机构以及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安排对美的集团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障碍。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７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１

保荐及财务顾问费用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审计费用

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０．１１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无募集资金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６．１９

元（根据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备考

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1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系假设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于2012年1月1日完成。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３．１５

元（根据美的集团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的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及同期的比较式财务报表详见附件。

公司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财务会计资料已在《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中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一、基本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流动资产

６

，

２１７

，

３２２．３４ ５

，

５５６

，

２１９．０８ １１．９０％

流动负债

５

，

６６５

，

４７８．４８ ５

，

０８１

，

０１６．３９ １１．５０％

总资产

９

，

４５７

，

２０４．８７ ８

，

７７３

，

６５２．７０ ７．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９０

，

９７２．５０ １

，

４３１

，

３５３．０９ １８．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按本次发行

前的股本计算

）（

元

／

股

）

１６．９１ １４．３１ １８．１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６

，

６００

，

６６３．３０ ５

，

７９３

，

２７２．７２ １３．９４％

营业利润

５５１

，

４９８．０５ ４０３

，

４５０．１７ ３６．７０％

利润总额

５７２

，

１８９．３６ ４２４

，

８４９．３０ ３４．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４

，

６８３．４６ １７４

，

１２１．６５ ５２．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２１２

，

８１１．５５ １５４

，

４８６．７８ ３７．７５％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２．６５ １．７４ ５２．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基本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２．１３ １．５４ ３７．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９５％ １３．６９％ ３．２６％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 后的加 权净资 产收 益 率

（

％

）

１３．６３％ １２．１５％ １．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６

，

９３６．３６ １０

，

５４４．２４ ３２８５．１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７ ０．１１ ３２８５．１３％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

，

５９３

，

９４７．９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１１

，

５９０．０８

万元，增幅为

１４．０４％

，主要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推进战略转型基础上，聚焦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力与品质管控水平，实现了销售稳步增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５７２

，

１８９．３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７

，

３４０．０７

万元，增幅为

３４．６８％

，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２

年推

进战略转型基础上，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品质，逐步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使得公司在销售稳步增长的同时，利

润实现更高幅度的增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及回款结构变化所致。

（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９

，

４５７

，

２０４．８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长

６８３

，

５５２．１７

万元，增幅为

７．７９％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美的集团资产结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均超过

６５％

，资产的流动性较强。 流动资产中，

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存货构成；非流动资产中，主要由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商

誉构成。 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会计科目情况如下：

货币资金增加

４４８

，

５７６．１６

万元，增幅为

３３．３９％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所致。

发放贷款和垫款增加

２２５

，

６４１．３０

万元，增幅为

５５１．０１％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美的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和垫款增加所致。

存货减少

４５６

，

２４７．６０

万元，减少幅度为

３４．１８％

，主要系公司上半年销售增加及公司控制库存规模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１１７

，

５３６．９２

万元，增幅为

１４８．３７％

，主要系按照税务监管机构规定对部分子公司的预提费用计算递延

所得税资产所致。

２

、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负债为

５

，

８４６

，

７４５．１６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３８９

，

６４１．００

万元，增幅为

７．１４％

。 其中，变动

幅度较大的主要会计科目情况如下：

短期借款增加

６３６

，

２８４．０７

万元，增幅为

１２５．２０％

，主要系贸易融资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增加

８７

，

３０２．８７

万元，增幅为

９５．１４％

，主要系预提费用纳税调增及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

９８

，

８２７．４６

万元，减少幅度为

４１．３８％

，主要系部分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应付债券减少

９９

，

１３４．６９

万元，减少幅度为

８６．２６％

，主要系部分债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三）盈利预测情况

本公司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实际经营业绩，

并以本公司对预测期间经营环境及经营计划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 编制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表及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

盈利预测表，备考盈利预测表系以假设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为基础进行编制。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表

及备考盈利预测表，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合并净利润为

８０２

，

８４９．８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４２

，

０４５．０７

万元，备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９３

，

０７１．３２

万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刊登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财务

报表》、《关于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财务报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关于豁免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的议案》等议案。

除此之外，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公司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美的集团《公司章程（草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美的集团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美的集团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

况及资金的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年度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

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如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及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留存资金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三）股东违规占有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五）公司制定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并至少每三年重新审定一次。 ”

十、为明确美的集团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并上市后对股东的分红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草案）》中关于利润分配

政策的条款，美的集团制定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且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回报规划制定的考虑因素

公司将致力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经营发展规划、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对

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股利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原则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与独立董事的意见，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采

用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三十。 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保证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周期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修订一次股东回报规划，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的盈利情况、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资金需求情

况、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与修改，将听取股东（特

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公司监事的意见。

（四）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内，将继续注重现金分红与股东回报，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计划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一。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

司将合理适当的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的分配。 公司亦将根

据股东回报规划的要求促使下属子公司制订适当的利润分配政策。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情况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３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４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３８３５２０１

７

、保荐代表人：吴红日、秦成栋

８

、联系人：陈健健、胡蒲娟、史松祥、吴翔

（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１

、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３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４

、联系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７

、保荐代表人：李晓岱、宋勇

８

、联系人：曾鹿海、孙莹、高书、李鑫

二、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本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同意推荐美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于本次发行完成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3年 9 月 1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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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保荐机构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证券代码：000516� � � �证券简称：开元投资 公告编号：2013-012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发行

4

亿元短期融资券事项分别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向公司出具了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CP128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4

亿元，注册额

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完成

2012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具体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2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3

开元投

CP001

；代码：

041373006

）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完成全部发行手续，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实际发行总额人民币

4

亿元，期限

180

天，计息方

式为附息式固定利率，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票面价值

100

元（面值壹佰元），发行利率

6.50%

，起

息日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 本期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

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详细情况见上海清算所网站 （

www.shclearing.com

）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

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45� � � �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编号:临2013-031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整体出售源水加工业务资产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事项尚在论证阶段，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

根据公司董事会制定的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为进一步调整、完善产业和投资结构，集中精力

做好公司基础设施建设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拟整体出售现有源水加工业务相关资产。

该事项不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目前处于论证阶段，尚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工作进程及时发布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

*

ST天一 公告编号：2013-036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直接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财政部

2009

年第

54

号令《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股份拟直接协议转让事项应当经财政部审批，本次股权转让跟重大重组事项是不可

分割的，相关协议将于财政部批准后签订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能否批准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情况简介

2013

年

9

月

6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通知，

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直接协议转让给受让方叶湘武等人，

叶湘武等人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二、主要内容

长城资产本次拟直接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总数为

50,000,0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7.86%

。 本次转让完成后，长城资产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9,335.29

万股，按目前总股本

28,000

万股计算，长城资产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直接协议转让价格参照公司股票

2013

年

7

月

1

日停牌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

加权平均价格或者前

1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孰高的原则确定。

本次股份拟直接协议转让事项应当经财政部审批， 并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并实施为前提，股份转让最终受让方是否为叶湘武等人也需经财政部审批。 本次股

权转让相关协议将于财政部批准协议转让后签订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已连续

2

年亏损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受让方由长城资产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

确定后报财政部批准，拟不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

公司将敦促股东尽早提供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协议书， 并将根据本次股权转让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335� � �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3-051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承担的项目

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立项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

"

科技部

"

）下发的《科技部关于下达

2013

年

度有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国科发计

[2013]571

号），公司承担的

"

储能式超级电容器不

间断电源

(UPS)"

项目被列入

"2013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立项项目

"

，项目编号

2013GH051075

。 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网站。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能够为公司项目建设提供支撑，有利于公司在

技术升级、产业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突破，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45� � � �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编号:临2013-032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整体出售源水加工业务资产基本情况

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拟整体出售现有源水加工业务相关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资产总额账面价值

19,057.64

万元， 负债总额账面价值

157.20

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18,

900.44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33� � �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2013-013

债券代码：122117� � � �债券简称：11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泉厦高速公路厦门收费站搬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及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批准，本公司泉厦分公司所运营的泉（州）厦（门）

高速公路厦门收费站已实施搬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因路网变化，泉厦高速公路厦门收费站与南（安）厦（门）高速公路厦门收费站进行整

合，将泉厦高速公路厦门收费站移至南厦高速公路

K86+740

（集美区后溪镇白地自然村）处，站

名不变。

二、搬迁后，泉厦高速公路通行费征收标准、收费里程保持不变，仍按福建省交通厅、福建

省物价局、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的通知》（闽交

财【

2005

】

19

号）和《关于印发高速公路载货类汽车计重收取车辆通行费正式实施方案的通知》

（闽交财【

2008

】

27

号）执行。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